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匣臣 2011 力曳诣士陈吝术茂蜗Ы验 

脑音够幌费Ы勇酞剃采稻猿匙σ鞭陕夷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各有关单位：  

《2011 年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工作

方案》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抓紧组织实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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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力曳诣士陈吝术茂蜗Ы验脑音够幌 

费Ы勇酞剃采稻猿匙σ 

 

为深入开展2011年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

行动（以下简称环保专项行动），根据国家九部委和省政府的要求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 

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2011年全国、全省整治

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，以

“六城联创”为总体要求，以“执法监管责任强化年”活动为抓

手，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，着力解决一批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

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，促进主要污染物减排工作的顺利实施，

推进温瑞塘河污染整治工作，全力开创“十二五”环保工作新局

面，推动我市加快形成科学发展新局面。  

二、工作重点及要求  

（一）加大执法力度，深化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金

属污染整治。 

1．坚持源头控制。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有色金属及相关

行业调整振兴规划，进一步完善重金属行业准入条件，从源头上

控制重金属污染项目。坚决取缔不符合产业政策、国家明令淘汰

的小化工、小电镀、小制革、小冶炼等落后工艺装备和生产能力，

严厉打击已被取缔关闭后死灰复燃的企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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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突出整治重点。在历年重金属行业整治特别是2010年对重

金属排放企业排查整治的基础上，按照《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“十

二五”规划》的总体要求，对已确定的重金属重点行业、重点地

区，落实整治措施，切实消除环境污染隐患。在去年专项行动全

面排查的基础上，认真分析筛选一批重金属污染问题突出的区域、

企业，明确特征污染物，制订切实可行的整治方案，加强督促指

导，落实整改责任，分阶段、有步骤地解决重金属污染隐患；同

时建立健全应对重金属污染事故快速反应机制，确保环境安全。

今年，特别是要将电镀园区建设作为环保专项行动的首要任务，

切实加快建设进度，抓紧落实电镀企业入园生产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
政府、市各有关部门要按照今年目标责任书确定的目标要求，倒

排工作计划，细化工作任务，强化工作措施，认真抓好落实。与

此同时，要十分重视铅酸蓄电池、制革等行业的整治。对全市铅

酸蓄电池企业进行全面彻底的检查，按国家九部委的要求，坚决

做到“六个一律”:对未经环境影响评价或达不到环境影响评价要

求的，一律停止建设；对环境保护、安全设施、职业健康“三同

时”执行不到位的，一律停止生产；对无污染治理设施、污染治

理设施不正常运行或超标排放的，一律停产整治；对无危险废物

资质从事废铅蓄电池回收的，一律停止非法经营活动；对不能依

法达到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，一律停产整治；对发生重大铅污染

事件的，一律追究责任。同时，要在媒体上公开所有铅酸蓄电池

企业（加工、组装和回收）名单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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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规范重金属排放企业环境管理。督促企业建立特征污染物

产生、排放台帐和日常监测制度，进一步加大危险废物监管力度，

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，定期报告监测结果，并向社会

公布重金属污染物排放和环境管理情况。督促企业提升污染治理

水平，规范原料、产品、废弃物堆放场和排放口。督促企业建立

和完善重金属污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督促重点防控企业开展清

洁生产审核。对不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或者虽经审核但不如实报告

审核结果的，责令限期改正。 

4.认真开展后督查行动。全面梳理近年来涉及重金属污染的

重点案件，确定一批重点督办、重点监管企业，开展一次“回头看”

专项后督察行动。对屡查屡犯、明知故犯、偷排偷放和整改不到

位的，一律停产整顿；对超标排放的，依法高限处罚，责令限期

治理；对治理设施运行不正常的，责令停产整顿，限期改正，逾

期未完成的，依法关闭；对污染严重并造成重、特大环境事件的

企业，依法关停；对饮用水水源地一级、二级保护区内的重金属

排放企业，一律取缔关闭；对无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》从事重

金属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的企业，一律取缔。严禁向城镇下水道排

放重金属超标的废水，对污水处理厂造成危害的，取消排水许可；

严禁将含有重金属的工业废物混入生活垃圾处理场。  

5.严厉打击非法窝点。联合各相关部门对非法电镀、小褪色、

小制革、废塑料洗涤业等“十五小”实施集中联动、精确打击，

采取断电、停水、查封生产设备等措施对非法生产窝点予以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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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缔。同时，各地要加大随机回访频次，防止“十五小”反弹回

潮，遏制污染转移。 

（二）强化污染减排重点企业监管，积极巩固主要污染物减

排成效。  

1．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应结合本地污染减排重点工作，进一

步加强污染减排重点企业监管。突出加强对城镇污水处理厂和各

类开发区、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厂的收集管网完善工作和日常

监督检查工作。继续加强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管，重点是监控设施

运行不正常、进水浓度高、排放超标的污水处理厂。进一步加大

对污水处理厂产生污泥处理处置的监管力度，严禁擅自堆放、随

意丢弃、倾倒、直接排放，严厉查处非法倾倒和违法处置污泥行

为。对城镇污水处理厂和制革行业污水处理厂等重点减排工程开

展专项执法检查行动，严厉查处超标排污、直接排污或污泥不按

规定处理造成二次污染等环境违法行为。 

2．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要继续加强电力和钢铁企业监管工作。

加强对脱硫设施运行情况的检查，重点检查烟气脱硫脱硝设施运

行、旁路铅封和连续监测设备运行情况。依法从重从严处罚偷排、

超标排放、无故擅自停运脱硫设施、无故开启烟气旁路、连续监

测设备数据弄虚作假的环境违法行为。对擅自停运脱硫设施和在

线监测的单位，除按照相关环保法律、法规进行处罚外，应依法

追缴排污费，取消脱硫优惠电价。  

3．对2010年环保专项行动集中整治中发现的问题开展“回头

 — 5 —



看”。重点检查铅酸蓄电池、制革、化工、造纸、印染、电镀等重

污染行业落后产能、设备的淘汰关闭情况，超标、超总量污染企

业限期治理完成情况，未批先建项目停止建设、停止生产情况，

防止污染反弹。  

（三）加强综合治理，继续扎实推进温瑞塘河整治步伐。  

1．进一步加快基础工程建设，加大温瑞塘河片区排污管网改

造力度，加强工业、餐饮业污水纳管工作，逐步推进涉河农业、

畜禽业、生活污染面源治理。综合运用清脏治乱、工业污染整治

等措施，集中力量解决好河道黑臭、垃圾入河等塘河水环境热点

问题，切实改善塘河环境面貌。  

2．积极开展“保护母亲河”绿箭环保专项行动，严厉打击温

瑞塘河涉河企业环境违法行为。坚持一月一行动工作机制，对涉

河重污染企业推行网格化管理，对屡查屡犯的企业采取“高限处

罚”措施，对长期超标排污、私设暗管偷排、污染物直排、超标排

入下水道危及城镇污水处理厂安全运行和存在重大污染隐患的企

业，一律停产整治。对治理无望的企业一律关闭取缔；对违法排

污造成严重损失，涉嫌犯罪的相关人员，及时移送司法机关。  

三、保障措施 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部门协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

要高度重视，进一步加强政府牵头、各相关部门参加的环保专项

行动领导小组工作机制，完善工作制度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落

实各项重点工作。环保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要充分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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挥各自职责，加强协调配合，建立定期协商、联合办案制度和环

境违法案件移交、移送、移办制度，强化联合执法，共同打击环

境违法行为。  

环保部门要综合运用法律、经济、行政等手段，加强挂牌督

办、后督查等环境行政执法手段，进一步加大执法检查力度，及

时发现和查处环境违法问题。发改部门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，抑

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。经贸部门要监督淘汰落后生产能力、工

艺和产品，并依法提请同级人民政府予以取缔、关闭。监察部门

要加强环保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的督促检查，依法依纪追究违反环

保法律法规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。司法部门要有序推进环境法制

宣传教育、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，及时排查调处环境纠纷。

住建部门要加大对污水管网建设滞后地区的督查督办力度，加强

对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的管理。工商部门要严肃查处

企业违反注册登记法规的行为，打击取缔各类环境污染严重的无

证无照生产点。安全监管部门要督促危险化学品企业严格防范生

产事故的发生，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尾矿库要责令停产整改、

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；整改后仍不合格的，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，

提请地方政府予以关闭，并督促被取缔关闭的尾矿库企业落实闭

库资金，限期履行闭库手续。电力部门要监督供电企业严格执行

国家制定的节能环保电价政策，对依法关闭的企业采取限电、停

电、断电等有效措施，对企业私自搭电行为，依法追究责任。市

温瑞塘河管委会要负责温瑞塘河整治和保护管理的组织、协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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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、考核等工作。  

（二）加强挂牌督办，强化案件管理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

要围绕阶段工作重点，分期挂牌督办一批社会影响较大的环境违

法案件和突出环境问题。对往年挂牌督办的环境问题加强后督查，

限期整治落实。建立重点案件管理档案，完善挂牌督办案件的管

理、后督查和公示制度，做到查处到位、整改到位、责任追究到

位。  

（三）加强综合整治，强化政策引导。要综合运用法律、经

济、行政等手段，切实转变监管方式。在加大环境行政执法的同

时，不断在产业政策、金融信贷、产品运输、流通消费等方面采

取有效措施，遏制环境违法行为。  

（四）加强舆论宣传，强化公众监督。要向社会公布环保专

项行动进展、违法企业名单、典型环境违法案件查处等情况；新

闻媒体要进行跟踪报道，营造群众参与和监督的良好氛围；进一

步加强环境保护信访工作，畅通投诉渠道，积极鼓励群众广泛参

与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要根据各阶段工作重点，结合实际，制

定宣传计划，认真组织实施；进一步加强公众监督，充分发挥环

境污染有奖举报制度和“12369”环保热线的作用，鼓励和引导社

会公众积极有序参与环保专项行动。  

四、工作安排  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4月至5月）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根据

本行动方案要求，结合实际情况，明确本地区整治重点和工作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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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全面做好环保专项行动的动员部署工作。  

（二）集中检查和整治阶段（5月至9月）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

府按照专项行动工作方案，组织有关部门进行集中检查和整治，

对重金属排放企业、污染减排重点行业进行专项检查行动，严肃

查处一批典型违法案件。 

（三）督查阶段（9月至10月）。市环保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将

对各地专项行动工作开展督查。同时，切实做好迎接国家九部委、

省十厅局对我市环保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查的准备工作。  

（四）总结阶段（11月）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要认真总结环

保专项行动的成效与不足，提出加强长效管理的措施，提交《2011

年环保专项行动工作总结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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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 费Ы  茂蜗  曳诣   陕夷 

  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 
 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1年 4月 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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